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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鼓勵博士班研究生出國短期研究獎學金辦法 

107.04.02 院行政協調會訂定通過 

110.11.23 博士班委員會議修訂第七條 

111.01.03 院行政協調會議核備通過 

 

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（以下簡稱「本院」）為鼓勵博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

赴國外（含大陸、港澳地區）進行短期研究，提升國際視野，成為具國際

移動力之高階人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院博士班在學學生，獲得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同意，且出國期間無其他

獎助來源者，得向本院提出申請。 

第三條 申請方式 

一、申請人應繳資料如下，文件不齊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受理。 

（一） 申請表 

（二） 中、英文出國研究計畫書 

（三） 在學成績單乙份 

（四） 國外校院、機構之單位主管或教授同意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 

（五） 外語能力證明乙份 

（六） 近 5 年內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 

（七） 上述所有文件電子檔乙份 

二、申請截止日為 4 月 1 日及 10 月 1 日，截止日期若遇國定例假日，則

順延至次一上班日。 

第四條 本獎學金補助內容及項目詳如下表： 

 

交流項目 交流之學校/地區 名額 獎學金金額及項目 

修課、蹲點 

至少 1 個月 

國際學研機構 

(含大陸、港澳地

區) 

視當年度預

算調整 

1.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 

2. 生活費 

核定標準參考「中央各機關(含事業

機構)派赴國外進修、研究、實習人

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 

專案蹲點 參見附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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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經費來源： 

政府部會相關補助經費、EMBA 學術研究費、本院五項自籌收入經費項下

支出。每年以 100 萬元為預算上限，經費得視當年預算狀況分配。 

第六條 補助經費撥付及結案方式 

1. 機票 

採檢據核實報支，獲核定補助者須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內辦理獎學

金結算。 

2. 生活費 

核定補助期間之生活費並將其費用造冊撥付受核定補助者之帳

戶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申請案由本院博士班委員會審核，以優先補助未獲其他單位經費者

為原則，由本院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。 

第八條 獲核定補助者，需履行下列義務： 

一、出國二個月前須依本辦法之規定與本院簽訂合約。 

二、須於公告核定日起 6 個月內出發赴國外研究。 

三、赴國外研究期間，以至少 1 個月，至多 6 個月為原則，且該期間仍須

在本校註冊繳費。 

四、未經本院同意，不得任意變更赴國外研究之地點、期程、研究主題及

指導教授。 

五、獲核定補助者，須具備欲前往研究國家之目的簽證（例如：美國 J-1

簽證、英國 Tier 4 簽證等）。 

六、獲核定補助者，於補助期間因故欲離境、返國者，須事先報請本院同

意，並按比例扣除返國日數之補助金額；未經本院同意而於補助期間

逕自返國者，得追繳其全部補助費用。 

七、獲核定補助者，獎助期間同一補助事由不得兼領教育部、科技部或其

他校內外之獎助學金，違者取消資格，並追繳全部獎助費用。如支領

國外研究單位獎助金，須經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同意。 

八、研究期滿返國後一個月內，須向本院繳交出國報告書並依會計程序辦

理經費核銷。 

九、獲核定補助者，出國期間之學業、學籍及兵役等相關事宜，依本校規

定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。 

十、返國後須參加本院舉辦博士班學術交流活動之發表論文乙次。 

十一、 指定之研究成果發表會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院行政協調會通過後，由院長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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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： 

（一） 教育部「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－擴大推動學術合作交流計畫」 

1. 交流機構 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院 

2. 預算上限：45 萬 2,700 

3. 申請資格 

⚫ 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且未兼具其他國籍者 

⚫ 出國研究期間無其他獎助來源 

4. 補助項目及名額： 

經濟艙機票、3 個月生活費(每月生活費 USD$1300)，名額 3 名 

5. 作業時程 

預計 4~6 月進行薦送學生選拔作業，院辦公室會進一步公告申請程

序。 

 

 


